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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8人， 实际出席董事8人， 独立董事黄苏融因持有交易对方上海谙乃达实业有限公司1.46%的股

权，在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

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4号），进一步讨论审议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谨慎审议，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同受贡俊先生控制的上海升谙能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谙乃

达实业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公司9.10%的股权，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

将合计持有公司5.16%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上述四家法人

视同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相关决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经进一步审议并谨慎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特对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决议进行调整，除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六、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及“七、审议通过《关于向交易对方支付3500万元诚意金的议案》” 继续有效

外，其他决议事项将由本次董事会重新审议并通过的相关决议取代。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对公

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公司拟向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电驱动”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上海电驱动100%股权（下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公司拟以询价的方式

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90,000万元，发行股份数不超过2亿股。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或置换

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目标公司在建项目建设资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

动资金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

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资产收购的标的资产为上海电驱动100%股份，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的预估

值为350,000万元，标的资产暂作价350,000万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

方另行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对价中的270,067.25万元由公司向上海电驱动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其余79,932.75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最终交易价格如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发生变化，则各方应相应调整现金对价金额，原则上不调整各方股

份对价的金额。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2、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拟向上海电驱动全体股东发行的新增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3、发行对象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上海电驱动全体股东：上海升谙能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升谙能” ）、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韵升”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韵升投资” ）、上海谙乃达实

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谙乃达” ）、宁波简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宁波简治” ）、北京中

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易能” ）、深圳市智诚东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智诚东

源” ）、西藏天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西藏天盈” ）、宁波廪实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宁波廪实

源” ）、宁波拙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宁波拙愚” ）。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4、发行价格

本次新增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价格为6.3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大洋电机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5、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的分配

各交易对方选择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股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总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金额 发股数量

上海升谙能

35.28% 123,482.35 93,846.59 148,023,005 29,635.76

宁波韵升

15.12% 52,910.05 40,211.64 63,425,300 12,698.41

韵升投资

11.34% 39,682.54 30,158.73 47,568,975 9,523.81

上海谙乃达

11.34% 39,682.54 30,158.73 47,568,975 9,523.81

宁波简治

8.58% 30,033.49 24,627.46 38,844,572 5,406.03

中科易能

7.56% 26,455.03 20,105.82 31,712,650 6,349.21

智诚东源

5.48% 19,170.31 15,719.65 24,794,403 3,450.66

西藏天盈

3.02% 10,582.01 8,677.25 13,686,512 1,904.76

宁波廪实源

1.74% 6,084.66 4,989.42 7,869,744 1,095.24

宁波拙愚

0.55% 1,917.03 1,571.97 2,479,441 345.07

合计

100% 350,000.00 270,067.25 425,973,577 79,932.75

上海电驱动股东依据股份对价金额及发行价格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

一股的，其自愿放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6、发行数量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为350,000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中的270,067.25万元以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的方式支付。据此测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425,973,577股（如计算后出现尾数

的，则去掉尾数直接取整数）。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7、新增股份的锁定期

发行对象中上海升谙能、上海谙乃达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

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中其他各方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同

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8、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为本次交易的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

有，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上海电驱动股东按其在上海电驱动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交易

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偿。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9、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10、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11、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且公司完成现金对价支付义务后十个工作日内，上海电驱

动应尽快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为办理前述工商变更登记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

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其他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特定对象须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认购）、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特定对象将在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根据特定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认购方式：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4、定价基准日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5、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即不低

于7.17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

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底价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6、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不超过290,000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亿股。在该发行规模范围内，具体

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7、锁定期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以询价方式认购配套资金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或置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目标公司在建项

目建设资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等。初定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占比

1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或置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

79,932.75 27.56%

2

新能源汽车电机系统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36,800.00 12.69%

3

基于

AMT

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产业化项目

12,800.00 4.41%

4

电机驱动系统研发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

7,200.00 2.48%

5

本次并购交易税费及中介费用

10,000.00 3.45%

6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43,267.25 49.40%

合计

290,000.00 100.0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9、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10、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三）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有关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于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五、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

慎判断，认为：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上海电驱动100%股份，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

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商务主管部门等报批事项，公司已在《中

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了尚需

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已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

（2）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上海电驱动100%股份，拟转让该等股份的上海

电驱动全体股东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限制或禁止

转让的情形，上海电驱动亦不存在股东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有利于继续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公司在

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4）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有利于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

能力，有利于公司继续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并准予公告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公司制定了《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具体内容将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

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九、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工作，公司董

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

调整相关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等具体事宜；

（2）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申报事项；

（3）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进行相

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应修改；

（4）如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新的规定和要求，

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5）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

章程》的相应条款，办理有关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6）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办理公司新增股份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授权董事会办

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7）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

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的

议案》

为保证本次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聘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为专项法律顾问， 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为资产评估机构，由上述中介机构为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相关服务。上述机构均具有为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提供服务的相关资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

成，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

公司将在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

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黄苏融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65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大洋电机，股票代码：002249）于2015年3月20日开始起停牌。后经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并于2015年5月8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承诺复牌时间不晚于2015

年6月20日。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已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上述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15年6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并披露了相关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231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公司股票

自2015年6月3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6月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4号），根据上述函件的要求，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

准备答复工作，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1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大洋电机，股票代码：002249）将于2015年6月16日开市起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公司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商务主管

部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6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3日公告了《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简称“重组预案” ）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等相关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对中

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需行政许可）【2015】 第4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审核要求，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对本次交易事项相关文件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对重组预案进行了相应的修订。重组预案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董事会进一步讨论并重新审议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事项，

经谨慎审议，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公司修订了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认定。

2、公司补充披露了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化。

3、公司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对“第二节、六（七）标的公司的法

人治理结构”进行了修订，并补充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相关内

容。

4、公司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原因、转让价格是否公允以及相关对价是否已支付

完成。

5、公司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收益法的预估情况。

6、公司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6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6月11日上午

11：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大力先生召

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

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4号），进一步讨论审议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的事项，经公司监事会谨慎审议，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同受贡俊先生控制的公司上海升谙能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

谙乃达实业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公司9.10%的股权，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宁波韵升投资有限

公司将合计持有公司5.16%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规定，上述四家

法人视同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调整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相关决议的议案》

鉴于公司监事会经进一步审议并谨慎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特对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相关决议进行调整，除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五、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外，其他所有决议事项将由本次监事会重新审议并通过的相关决议取代。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对公

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公司拟向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电驱动”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上海电驱动100%股权（下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公司拟以询价的方式

向其他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90,000万元，发行股份数不超过2亿股。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或置

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目标公司在建项目建设资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

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资产收购的标的资产为上海电驱动100%股份，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的预估

值为350,000万元，标的资产暂作价350,000万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由交易各

方另行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对价中的270,067.25万元由公司向上海电驱动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其余79,932.75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

最终交易价格如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发生变化，则各方应相应调整现金对价金额，原则上不调整各方股

份对价的金额。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新增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公司拟向上海电驱动全体股东发行的新增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

本次新增股份的发行对象为上海电驱动全体股东：上海升谙能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升谙能” ）、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韵升”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韵升投资” ）、上海谙乃达实

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谙乃达” ）、宁波简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宁波简治” ）、北京中

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中科易能” ）、深圳市智诚东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智诚东

源” ）、西藏天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西藏天盈” ）、宁波廪实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宁波廪实

源” ）、宁波拙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宁波拙愚” ）。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价格

本次新增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价格为6.3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大洋电机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价格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的分配

各交易对方选择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股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比例

总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上海升谙能

35.28% 123,482.35 93,846.59 148,023,005 29,635.76

宁波韵升

15.12% 52,910.05 40,211.64 63,425,300 12,698.41

韵升投资

11.34% 39,682.54 30,158.73 47,568,975 9,523.81

上海谙乃达

11.34% 39,682.54 30,158.73 47,568,975 9,523.81

宁波简治

8.58% 30,033.49 24,627.46 38,844,572 5,406.03

中科易能

7.56% 26,455.03 20,105.82 31,712,650 6,349.21

智诚东源

5.48% 19,170.31 15,719.65 24,794,403 3,450.66

西藏天盈

3.02% 10,582.01 8,677.25 13,686,512 1,904.76

宁波廪实源

1.74% 6,084.66 4,989.42 7,869,744 1,095.24

宁波拙愚

0.55% 1,917.03 1,571.97 2,479,441 345.07

合计

100% 350,000.00 270,067.25 425,973,577 79,932.75

上海电驱动股东依据股份对价金额及发行价格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

一股的，其自愿放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数量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为350,000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中的270,067.25万元以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股份的方式支付。据此测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425,973,577股（如计算后出现尾数

的，则去掉尾数直接取整数）。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新增股份的锁定期

发行对象中上海升谙能、上海谙乃达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

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中其他各方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自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同

意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对股份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为本次交易的过渡期间。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

有，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上海电驱动股东按其在上海电驱动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交易

完成后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偿。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且公司完成现金对价支付义务后十个工作日内，上海电驱

动应尽快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为办理前述工商变更登记签署必要的文件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

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特定对象须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认购）、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

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特定对象将在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根据特定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认购方式：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定价基准日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即不低

于7.17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

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

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底价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不超过290,000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亿股。在该发行规模范围内，具体

发行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

行数量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锁定期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以询价方式认购配套资金的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或置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目标公司在建

项目建设资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等。初定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额 占比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或置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

79,932.75 27.56%

2

新能源汽车电机系统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36,800.00 12.69%

3

基于

AMT

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产业化项目

12,800.00 4.41%

4

电机驱动系统研发及中试基地建设项目

7,200.00 2.48%

5

本次并购交易税费及中介费用

10,000.00 3.45%

6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43,267.25 49.40%

合计

290,000.00 100.0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决议有效期

本次交易的有关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于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公司制定了《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预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 审议通过《关于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66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

称：大洋电机，股票代码：002249）于2015年3月20日开始起停牌。后经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2015年5月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承诺复牌时间不晚于

2015年6月20日。上述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6月1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本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升谙能实业有限公司、宁波韵升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谙乃达实业有限公司、宁波简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

京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智诚东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天盈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廪

实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拙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家企业持有的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

公司100%的股权。同时，公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其他不超过10名（含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募集配套资金290,000万元，且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股票不超过20,000万股。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支

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或置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目标公司在建项目建设资金、本次交易涉及的税

费及中介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等。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如本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16日

（上接B58版）

3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17层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耿铭

电话：0371-65585670 传真：0371-65585665

客服电话：400-813-9666/0371-967218

网址：www.ccnew.com

36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0531-68889155 传真：0531-68889185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qlzq.com.cn

3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111号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联系人：王旭华

电话：0471-4972343 传真：0471-4961259

客服电话：0471-4961259 网址：www.cnht.com.cn

38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1号金源中心30楼

法定代表人：游锦辉 联系人：梁健伟

电话：0769-22119341 传真：0769-22116999

客服电话：0769-961130 网址：www.dgzq.com.cn

39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层-21层及第04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0755-82023442 传真：0755-82026539

网址：www.china-invs.cn

客服电话：400-600-8008、95532

40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王勇 联系人：赵钦

电话：0592-5161642 传真：0592-5161140

客服电话：0592-5163588 网址：www.xmzq.cn

41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00号环球金融中心57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刘闻川

电话：021-68778081 传真021-68778117

客服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4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罗文雯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网址：www.cicc.com.cn

43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7号新天地大厦7、8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0591-87278701 传真：0591-87841150

客服电话：0591-96326 网址：www.hfzq.com.cn

44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701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林爽

电话：010-66045608 传真：010-66045527

客服电话：010-66045678 网址：www.txsec.com

4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010-88656100 传真：010-88656290

客服电话：400-800-8899 网址：www.cindasc.com

46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A座6-9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人：李微

电话：010-59355941 传真：010-66553791

客服电话：400-889-5618 网址：www.e5618.com

47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308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0931-8888088 传真：0931-4890515

客服电话：0931-4890100、4890619、4890618

网址：www.hlzqgs.com

4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179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祝丽萍

电话：0551-2257012 传真：0551-2272100

客服电话：95578 网址：www.gyzq.com.cn

49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16-17楼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冯萍

电话：029-87406488 传真：029-87406387

客服电话：95582 网址：www.westsecu.com

50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8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电话：0755-22626391 传真：0755-82400862

客服电话：95511-8 网址：www.pingan.com

51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10号南半幢9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联系人：罗芳

电话：021-68761616 传真：021-68767981

客服电话：4008888128 网址：www.tebon.com.cn

5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619号国际金融大厦A座41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戴蕾

电话：0791-86768681 传真：0791-86770178

客服电话：400-8866-567 网址：www.avicsec.com

53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法定代表人：刘化军 联系人：李涛

电话：0519-88157761 传真：0519-88157761

客服电话：400-888-8588 网址：www.longone.com.cn

5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侯巍 联系人：郭熠

电话：0351-8686659 传真：0351-8686619

客服电话：400-666-1618、95573

网址：www.i618.com.cn

55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63号中山国际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联系人：钟康莺

电话：021-68634518 传真：021-68865680

客服电话：400-888-1551 网址：www.xcsc.com

56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法定代表人：宋德清 联系人：黄恒

电话：010-58568235 传真：010-58568062

客服电话：010-58568118 网址：www.hrsec.com.cn

57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

电话：010-66413306 传真：010-66412537

客服电话：010-88086830 网址：www.rxzq.com.cn

58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张宇宏

电话：0451-82336863 传真：0451-82287211

客服电话：400-666-2288 网址：www.jhzq.com.cn

59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楼、20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联系人：林洁茹

电话：020-88836655 传真：020-88836654

客服电话：020-961303 网址：www.gzs.com.cn

60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53号

法定代表人：林小明 联系人：王斌

电话：0755-33331188 传真：0755-33329815

客服电话：4006543218 网址：www.tyzq.com.cn

6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6/7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联系人：毛亚莉

电话：021-64318893 传真：021-64713795

客服电话：967777 网址：www.stocke.com.cn

62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王炜哲

电话：021-20328309 传真：021-50372474

客服电话：4006208888 网址： www.bocichina.com

63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号A座8层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孙恺

电话：010-83561149 传真：010-83561094

客服电话：4006989898 网址： www.xsdzq.cn

6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8号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煜

电话：023-63786141 传真：023-63786212

网址：http://www.swsc.com.cn

6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3号国华投资大厦9层10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010-84183333 传真：010-84183311-3389

客服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66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联系人：王姣

电话：029-68633210 客服电话：400-860-8866

网址：www.kysec.cn

67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财智中心B1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汪燕

电话：0551-65161675 传真：0551-65161600

客服电话：4008096518 网址：www.huaan.com

68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一号丽华大厦A座

法定代表：上官永清

客服电话：95105588 网址：?www.jshbank.com

69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中山东路294号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客服电话：96528（上海地区962528）

网址：www.nbcb.com.cn

7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张达洋

客服电话：95527

网址：http://www.czbank.com

（2）第三方销售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1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7650号205室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方成

电话：021-38602377 传真：021-38509777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2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薛年

电话：021-20613999 传真：021-68596916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3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2号

法定代表人： 陈柏青 联系人： 周嬿旻

电话：0571-28829790 传真：0571-�26698533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4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楼I、J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82080798

客服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及 www.jjmmw.com

5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法定代表人： 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021-58788678-8201 传真：021—58787698

客服电话：400-089-1289 网址：www.erichfund.com

6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焦琳

电话：010-62020088-8288 传真：010-62020088-8802

客服电话：4008886661

网址：www.myfund.com

7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杨翼

电话：0571-88911818-8565 传真：0571-86800423

客服电话：4008-773-776

0571-88920897

网址：www.5ifund.com

8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法定代表：其实 联系人：朱钰

电话：021-54509988-1071 传真：021-64383798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9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3201内

法定代表：李招弟 联系人：刘媛

电话：010-59393923 传真：010-59393074

客服电话：4008080069 网址：www.wy-fund.com

10 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475号1033室

法定代表：盛大 联系人：叶志杰

电话：021-50583533 传真：021-50583633

客服电话：400-005-635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11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B座46楼06-10单元

法定代表：赵学军 联系人：张倩

电话：021-20289890 客服电话：400-021-8850

传真： 021-20280110、010-85097308

网址：www.harvestwm.cn

12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66号1号楼12层1208号

客户服务热线：400-001-8811

公司网站：http://www.zcvc.com.cn

13 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77号3层310室

客户服务热线：4000-466-788

公司网站：http://www.91fund.com.cn

（二）登记结算机构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联系人：朱立元

电话：010-59378839 传真：010-59378907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1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人：黎明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机 构 名 称 机 构 信 息

1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联系人：魏佳亮 联系电话：021-61238888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魏佳亮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

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4年12月17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 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

2、更新了“四、基金的投资”中投资组合报告，更新至2015年3月31日；

3、更新了“五、基金的业绩” 中的相关内容，更新至2014年12月31日；

4、更新了“六、基金管理人”中的相关内容；

5、更新了“九、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中的相关内容；

6、更新了“十八、基金托管人”中的相关内容；

7、更新了“十九、境外托管人”中的相关内容；

8、更新了“二十、相关服务机构”中销售机构的相关信息；

9、更新了“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中的相关内容；

10、更新了“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